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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彼得行神蹟 

經文：使徒行傳三章 1-16 節 

 

神蹟奇事對於每個宗教信仰都非常重要，尤其在信仰傳播的初期，神蹟奇事能夠使人很

快就接受這個信仰崇拜的神，是真實有能力的神。基督耶穌在世的時候，行了許多神蹟

奇事，約翰福音第三章記載尼哥底母和耶穌的對話，一開始就說：「拉比，我們知道你

是由上帝那裡來作師傅（老師）的。因為你所行的神蹟，若沒有上帝同在，無人能行。」

尼哥底母因著耶穌所行的神蹟，認定耶穌不同於常人的能力是從上帝而來，使他願意在

夜裡來請教耶穌。在使徒行傳第二章 43 節也說：使徒又行了許多奇事和神蹟。 

「神蹟」（sēmeion）原意是「記號」，是個見證神的記號，使人認識神的能力。使徒行

傳第三章就記載了一個奇妙的神蹟。 

 

使徒行傳三章 1-16 節 

v.1「申初」（第九小時，下午三點）禱告的時候，彼得、約翰上聖殿去。 

v.2 有一個人，「生來」（從他母腹）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來，放在殿的一個門口，那

門名叫美門，要求進殿的人「賙濟」（或譯施捨）。 

v.3 他看見彼得、約翰將要進殿，就「求他們賙濟」（求要得到施捨）。 

v.4 彼得、約翰定睛看他。彼得說：「你看我們。」 

直譯：彼得定睛看他，與約翰。他說：「你看（命令式）我們！」 

v.5 那人就留意看著他們，指望「得著什麼」（從他們得到什麼）。 

v.6 彼得說：「金銀（銀和金）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這個我有的）給你，我奉拿撒

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來（命令式）行走（命令式）。」 

v.7 於是拉著他的右手，扶他起來，他的腳和踝子骨立刻健壯了。 

v.8 就跳起來，站著，又行走。同他們進了殿，走著，跳著，讚美上帝。 

v.9 百姓都看見他行走，讚美上帝。 

v.10（＋他們）認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門口求賙濟的。就因「他所遇著」（發生在他）

的事，滿心希奇驚訝。 

v.11 那人正在稱為所羅門的廊下，（＋緊）拉著彼得、約翰。眾百姓一齊跑到他們那裡，

「很覺希奇」（大大震驚）。 

v.12 彼得看見，就對百姓說，（＋男人哪），以色列人哪，為什麼把這事當作希奇呢？為

什麼定睛看我們，以為我們憑自己的能力和虔誠，使這人行走呢？ 

v.13 亞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就是我們列祖的上帝，已經榮

耀了他的僕人耶穌。你們卻把他交付彼拉多。彼拉多定意要釋放他，你們竟在彼拉多面

前棄絕了他。 

v.14 你們棄絕了那「聖潔」（神聖）公義者，反求著釋放一個（＋男人）兇手給你們。 

v.15 你們殺了那生命的「主」（創始者），上帝卻叫他從死（＋人們）裡復活了。我們都

是「為這事作見證」（這事的見證人）。 



v.16 我們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們所看見所認識的這人健壯了。正是他所賜（＋他）

的信心，叫這人在你們眾人面前全然好了。 

 

一、神的神蹟 

以神蹟而言，這個神蹟非常特別，首先是那個瘸子是從母腹就瘸了，生下來就是個瘸子，

通常這樣的情況是很難醫治的。再來，是這個人在彼得對他說了這個醫治的宣告，拉他

起來，他的兩隻腳和兩個踝子骨就立刻健壯了，他被醫治是毫無作假，立即發生的。這

個人乞討的地點是聖殿的東門，許多上禱告的人天天看見他，也認識他。因此，他得到

醫治也特別令人注意。這個神蹟發生之後，這個人和彼得、約翰進了聖殿，在那裡走來

走去，許多認得他的人都驚訝希奇，聚在彼得和約翰那裡看這個人，大大震驚。因此，

彼得又有了作見證的機會，講了一篇道，勸人悔改信耶穌。 

 

神的神蹟是為了見證神，並非只是為了當事者，也不只是為了傳道者。信仰不是為了神

蹟，而神蹟是為了信仰。我們渴望神蹟發生，神蹟也是神自己行事才會發生，不因為透

過誰而發生。神蹟的發生是因為信心，但是這個信心也是神所給予的，人靠自己產生的

信心不一定會有神蹟發生。而在人沒有信心的地方，只要神行事，照樣會有神蹟發生。 

這個瘸腿的人，原來根本沒有渴望會得到醫治，他只是想得到金錢，但是沒有想到，神

蹟發生，神把信心給了他，也讓他得到完全的康復。16 節說「正是他所賜他的信心，叫

這人在你們眾人眼前全然好了。」 

 

神蹟對於傳道非常重要，對於信仰也很重要，但是神蹟並不是信仰的目的。我們信耶穌，

不是追求神蹟，渴望神蹟。我們只要以平常心信靠耶穌，就會發覺生活中的每一天都可

能有神蹟，讓我們見證神與我們同在。 

例：建國玉市探望賣玉的學長，交談中，有人來看玉，後來他發覺有個地方沒有玉，問

他母親有沒有放，他母親說忘記了。回來回想這件事情，擔心他們掉了某塊玉，怪罪於

我。後來想到一件學期中的事件：有幾個老師都搭過我的車，有一天我在車上撿到一塊

黃玉，問了兩位坐過我車的老師，都沒找到失主，別人要我問這位學長，他一看，就認

出玉的主人，物歸原主。我突然感覺很安心，這塊物歸原主的玉據他說有好幾萬的身價，

這個事件可以證明我絕對不會順手牽羊去拿他們的東西。感謝神，這件曾經發生過的事

就是個奇蹟。 

 

二、神蹟的神 

這個神蹟的故事看到最後，就會發現神蹟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行神蹟的神－耶

穌，v.16 兩次說到耶穌的名字，這個神蹟是因為信耶穌的名字發生，耶穌的名字就是指

耶穌本人。耶穌活著的時候行過許多神蹟，如今，v.6 記載耶穌的跟從者奉「拿撒勒人

耶穌的名」，神蹟就繼續發生。這件事情要人知道，行這個神蹟的神是耶穌，耶穌行這

個神蹟的目的是為自己作見證，要人信靠祂。 

 

神蹟，每個信仰都有，然而，行神蹟的神才是重點。不同的神都有神蹟，然而，哪一位



神才是我們信奉的，這是很重要的。有許多神行神蹟，但我們要信靠一位愛我們的神，

而不能信靠一位藉著神蹟挾制我們的神。因此，我們不要只有求神蹟，乃要與這位主耶

穌基督建立真實緊密的關係，是相愛的關係。我們愛祂，願意遵守他的命令，祂愛我們，

帶領我們每天的生活。 

 

我們要小心，不要被神蹟迷惑，神蹟不都是來自這位愛我們的神，我們要分辨，靈界是

非常複雜的，寧可安分守己遵守神的教導，不要追求靈異奇怪的經驗，也不要崇尚行神

蹟的人。神蹟，為了見證主耶穌，把人帶到神面前，而不是高舉行神蹟的人，好像高舉

神，卻把人帶到人的崇拜。追求復興的迷思在各處流行，參加特會或活動的人很多，研

究聖經的人很少，教會逐漸失去穩定深扎的根，隨著潮流走，基督徒成為一個身分，而

屬靈的內涵漸漸減少。我們渴望復興的神蹟，卻不那麼渴望行神蹟的神。 

例：數十年沒有聯繫的小學同學楊突然打電話來，她說了有一次得了甲狀腺亢進的病，

正考慮減少在教會的服事，有個講員來講道，她聽了受感動，大哭悔改，後來再去檢查，

竟然完全正常了。她要我多為媽媽祈禱，我跟她討論我的想法，我與媽媽願意為主作見

證，不論是否病得醫治都尊主為大，榮耀神，感謝神。 

 

神的神蹟，人人都喜歡，但是神蹟的神，更渴望我們追求祂。 


